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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东营市纪委  市委党的群众路线 

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在第二批 
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加强 
廉政法规制度学习的通知 

 

各县区纪委，各县区党委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，市直各

部门、单位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，市委各督导组： 

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去年以来，中央围绕落实“八项规定”

精神，反对“四风”问题，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新的法规制度，迫

切需要广大党员干部熟知法规、理解法规、遵守法规，做到融会

贯通、知行统一。为促进广大党员干部认真学习领会这些廉政法

规制度的有关要求，现就在全市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

动中，组织党员干部加强以廉政法规制度为专题的学习，通知如

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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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目的任务 

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认真学习有关廉洁从政的一系列法

规制度，牢固树立廉洁自律和拒腐防变意识，把廉政法规要求真

正牢记在心上、落实到行动上，营造风清气正、崇俭抑奢的良好

社会氛围。 

二、学习内容 

主要学习近年来颁布的廉政法规制度，重点学习 2013 年以

来中央围绕落实“八项规定”精神、反对“四风”问题出台的一

系列制度和政策规定，学习省委、市委相关配套制度、规定或有

关的实施办法、实施细则等，以及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公开通报曝

光的典型案例。主要包括： 

1、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、密切联系群众的“八项

规定”和“六项禁令”； 

2、中共中央：《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》； 

3、中共中央、国务院：《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》； 

4、中办、国办：《关于贯彻落实<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关于改

进工作作风、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>实施细则》； 

5、中办、国办：《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》； 

6、中办、国办：《关于党政机关停止新建楼堂馆所和清理办

公用房的通知》； 

7、中办、国办：《关于党员干部带头推动殡葬改革的意见》； 

8、中办、国办：《关于领导干部带头在公共场所禁烟有关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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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的通知》； 

9、中组部：《关于在干部教育培训中进一步加强学员管理的

规定》； 

10、中组部：《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(任

职)问题的意见》； 

11、中组部：《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

考核工作的通知》； 

12、中组部：《关于进一步做好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

工作的通知》； 

13、财政部、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、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事

务管理局：《中央和国家机关会议费管理办法》。 

三、参加范围 

全市各级各部门、单位的党员干部。 

四、活动安排 

对廉政法规制度的集中学习时间为 2014 年 4 月—6 月，共

3个月，分三个阶段： 

（一）集中学习阶段（4 月份）。全市各级各部门、单位对

照学习内容，组织党员干部认真学习，全面掌握廉政法规制度的

内容要求和精神实质。 

（二）知识测试阶段（5 月份）。通过《东营日报》刊发试

题，各单位负责组织党员干部参加答题。其中，县级干部的答卷

交市纪委，科级（含）以下干部由各单位自行组织测试、评判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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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布结果，并将组织答题情况形成书面材料报送市纪委。市纪委

负责对县级干部答题成绩进行反馈、通报。 

（三）电视竞赛阶段（6月份）。组织10 个左右的代表队，

每个代表队 3名选手，通过东营电视台公开组织电视竞赛。按照

分数高低，对优胜者给予表彰奖励。 

五、有关要求 

1、廉政制度法规是规范党员干部从政行为的重要准则，也

是每个党员干部应当遵循的基本行为规范。开展以廉政法规制度

为专题的集中学习，是搞好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必然要

求，也是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，各级各部门、单位要高度重

视、加强领导，强化措施、落实责任，确保集中学习扎实开展。 

2、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带头认真学习廉政法规

制度原文，积极参加知识测试，积极开展讨论，真正把廉政法规

制度内容学到手、装进脑，增强遵守廉政法规制度的自觉性。 

3、学习廉政法规制度的根本目的是提高党员干部的廉洁自

律意识，各级各部门、单位要精心组织，广大党员干部要踊跃参

与，领导干部要发挥示范带动作用，对知识测试题要亲自作答。 

 

 

中共东营市纪委              市委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

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 

2014 年 4月 1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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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东营市纪委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14 年 4月 2 日印发 


